
我
國
產
險
費
率
自
由
化
時
程
規
劃
，
係
參
考
歐
、
美
、
日
等
保
險
先
進
國
家
保
險
市
場
自
由
化
之
實
施
經
驗
，
並

參
照
國
內
外
總
體
及
個
體
之
經
營
環
境
、
我
國
產
險
市
場
統
計
精
算
資
料
建
立
完
備
之
程
度
、
保
險
監
理
因
應
措
施
與

業
者
對
於
實
施
自
由
化
準
備
工
作
完
成
之
時
間
等
因
素
，
於
顧
及
消
費
大
眾
權
益
及
減
少
保
險
業
者
衝
擊
之
多
重
考
量

下
，
採
取
循
序
漸
進
之
方
式
，
依
三
階
段
之
時
程
進
行
，
自
民
國
九
十
一
年
四
月
一
日
起
，
每
一
階
段
實
施
期
間
原
則

訂
為
三
年
，
逐
步
建
立
全
面
自
由
化
之
健
全
產
物
保
險
市
場
。

第
一
階
段
之
費
率
自
由
化

一
、
費
率
自
由
化
前
之
準
備
工
作

一

完
成
商
品
編
碼
。

二

完
成
現
行
火
災
保
險
及
汽
車
規
章
費
率
中
﹃
危
險
保
費
﹄
之
修
訂
與
調
整
。

三

建
立
﹃
商
業
火
災
保
險
表
定
加
減
費
規
程
﹄。

四

完
成
業
者
資
訊
提
報
之
統
一
格
式
，
逐
步
建
立
精
算
費
率
所
需
之
市
場
資
訊
庫
。

五

實
施
﹃
財
務
業
務
報
告
之
編
製
準
則
﹄。

六

進
行
各
項
準
備
金
提
存
及
各
險
﹃
附
加
費
用
﹄
上
限
之
修
訂
。

七

導
入
簽
證
精
算
師
制
度
。

八

逐
步
建
立
核
可
再
保
人
制
度
。

二
、
第
一
階
段
之
實
施
時
程

為
因
應
國
際
間
自
由
化
之
風
潮
，
自
由
化
之
推
動
雖
可
採
取
漸
進
方
式
，
惟
早
日
實
施
可
將
現
行
失
序
之
市
場
秩

三
五

產
險
費
率
自
由
化
的
時
程
規
劃

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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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加
以
導
正
，
故
擬
於
民
國
九
十
一
年
四
月
一
日
起
即
行
正
式
推
動
，
第
一
階
段
之
期
間
暫
訂
為
三

五
年
，
倘
市
場

精
算
統
計
機
制
建
立
完
備
，
相
關
因
應
措
施
早
日
完
成
，
即
可
進
入
第
二
階
段
時
程
，
而
個
別
經
營
穩
健
之
公
司
，
則

有
鼓
勵
進
階
之
規
定
。

三
、
第
一
階
段
規
劃
之
內
容

一

新
制
住
宅
火
災
及
地
震
基
本
保
險
及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險
，
依
核
定
之
﹃
危
險
保
費
﹄
及
﹃
附
加
費
用
率
﹄
簽

單
；
但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險
﹃
附
加
費
用
率
﹄
中
，
﹃
業
務
費
用
﹄
得
由
業
者
自
行
釐
訂
。

二

產
險
公
會
報
部
經
核
准
之
制
式
保
險
業
務
，
或
業
者
自
行
研
發
經
核
准
販
賣
之
商
品
，
依
核
定
之
﹃
危
險
保

費
﹄
及
﹃
附
加
費
用
率
﹄
簽
單
；
但
其
﹃
附
加
費
用
率
﹄
得
由
業
者
自
行
重
新
釐
訂
。

三

取
消
現
行
火
險
﹃
特
別
費
率
﹄
及
﹃
專
案
費
率
﹄
適
用
規
範
，
並
於
中
、
小
保
額
商
業
火
險
業
務
中
導
入

﹃
表
定
加
減
費
規
程
﹄，
實
施
﹃
危
險
保
費
﹄
之
調
整
。

四

新
商
品
及
其
費
率
之
審
查
，
個
人
保
險
係
核
准
制
；
商
業
保
險
採
核
備
制
，
但
經
主
管
機
關
認
定
不
適
合
採

核
備
制
者
，
採
核
准
制
。

五

業
務
檢
查
事
項
，
依
個
別
保
單
查
核
﹃
危
險
保
費
﹄
；
但
﹃
附
加
費
用
﹄
則
依
各
險
核
定
之
費
用
率
，
採
總

量
管
制
原
則
查
核
。

第
二
階
段
之
費
率
自
由
化

一
、
進
入
第
二
階
段
前
之
準
備
工
作

一

實
施
保
險
業
﹃
風
險
資
本
額
﹄

制
度
。

二

全
面
實
施
簽
證
精
算
師
制
度
，
業
者
聘
有
合
格
之
精
算
人
員
，
能
自
行
釐
訂
新
商
品
費
率
；
市
場
上
有
精
算

顧
問
公
司
，
能
提
供
業
者
財
務
及
業
務
精
算
之
服
務
。

三

建
立
具
有
公
信
力
之
精
算
統
計
機
構
，
且
定
期
提
供
各
險
之
參
考
﹃
危
險
保
費
﹄。

二
、
第
二
階
段
規
劃
之
內
容

一

政
策
性
住
宅
火
災
及
地
震
基
本
保
險
及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險
，
其
純
保
費
仍
依
核
定
之
﹁
危
險
保
費
﹂
作
價
，
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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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其
﹃
附
加
費
用
率
﹄，
得
由
業
者
自
行
釐
訂
。

二

除
前
述
政
策
性
保
險
外
，
於
第
一
階
段
中
應
按
核
定
﹁
危
險
保
費
﹂
作
價
之
業
務
，
倘
業
者
能
提
供
各
該
險

之
精
算
統
計
資
料
者
，
得
自
行
釐
訂
﹁
危
險
保
費
﹂，
經
報
核
後
實
施
。

三

新
商
品
及
其
費
率
之
審
查
，
原
則
採
核
備
制
，
但
經
主
管
機
關
認
定
不
適
合
採
核
備
制
者
，
採
核
准
制
。

四

業
務
檢
查
事
項
，
依
個
別
保
單
查
核
﹁
危
險
保
費
﹂
；
但
﹁
附
加
費
用
率
﹂
則
依
各
險
核
定
之
費
用
率
，
採

總
量
管
制
原
則
查
核
。

第
三
階
段
之
費
率
自
由
化

第
二
階
段
之
實
施
期
限
原
則
亦
為
三
年
，
主
管
機
關
可
依
推
動
之
順
利
度
與
市
場
之
成
熟
度
等
，
適
時
宣
示
進
入

第
三
階
段
之
自
由
化
，
其
內
容
如
下
：

一
、
除
政
策
性
住
宅
火
災
及
地
震
基
本
保
險
及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險
其
純
保
費
仍
依
核
定
之
﹁
危
險
保
費
﹂
作
價

外
，
其
餘
之
商
品
均
得
由
業
者
自
行
釐
訂
費
率
。

二
、
個
人
保
險
業
務
之
費
率
及
新
商
品
之
審
查
，
採
核
備
制
。

三
、
商
業
保
險
業
務
之
費
率
及
新
商
品
之
審
查
，
採
備
查
制
。

四
、
業
務
檢
查
事
項
，
在
於
保
險
業
者
清
償
能
力
之
控
管
與
財
務
及
業
務
報
表
之
公
開
揭
露
事
項
等
。

三
階
段
之
費
率
自
由
化
解
析

我
國
產
險
費
率
自
由
化
時
程
規
劃
，
共
分
為
三
個
階
段
實
施
，
概
略
而
言
，
第
一
階
段
為
﹁
附
加
費
用
率
﹂
之
自

由
化
，
第
二
階
段
為
﹁
危
險
保
費
﹂
有
限
度
的
自
由
化
，
第
三
階
段
為
除
政
策
性
保
險
以
外
之
全
面
自
由
化
，
業
者
可

根
據
階
段
性
之
目
標
，
調
整
其
經
營
策
略
。

第
一
階
段
之
自
由
化
，
偏
重
於
﹁
附
加
費
用
率
﹂
之
自
由
，
對
於
﹁
危
險
保
費
﹂
方
面
，
除
商
業
火
險
業
務
為
鼓

勵
被
保
險
人
強
化
保
險
標
的
之
消
防
與
安
全
防
護
等
措
施
，
中
小
型
保
額
之
商
業
火
險
，
過
去
有
﹃
特
別
費
率
﹄
及

﹃
專
案
費
率
﹄
之
適
用
，
為
了
簡
化
程
序
，
改
由
產
險
公
會
制
定
﹁
表
定
加
減
費
規
程
﹂，
按
表
實
施
﹁
危
險
保
費
﹂
之

優
待
。
實
施
之
初
，
仍
嚴
格
採
取
逐
單
查
核
之
方
式
，
即
每
張
保
險
單
應
洽
收
之
﹁
危
險
保
費
﹂，
均
不
得
低
於
核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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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
準
，
並
以
日
報
表
方
式
加
以
控
管
。
至
於
﹁
附
加
費
用
率
﹂
方
面
，
如
不
加
以
控
管
，
可
能
為
了
競
爭
而
發
生
﹁
零

費
用
率
﹂
之
狀
況
，
惟
仍
嚴
格
加
以
管
制
卻
失
去
了
自
由
化
的
意
義
。
故
採
取
﹁
總
量
管
制
﹂
之
原
則
，
亦
即
業
者
於

每
一
年
度
開
始
之
前
，
參
考
該
公
司
過
去
年
度
對
於
某
一
險
種
之
附
加
費
用
率
及
新
一
年
度
該
險
之
發
展
狀
況
，
先
行

預
估
該
險
合
理
之
附
加
費
用
率
，
報
陳
主
管
機
關
。
監
理
機
關
並
不
針
對
個
別
保
單
是
否
符
合
陳
報
之
附
加
費
用
比
率

加
以
查
核
，
惟
該
險
年
度
總
﹁
附
加
費
用
率
﹂
如
與
陳
報
者
相
去
甚
遠
，
亦
無
合
理
之
解
釋
時
，
監
理
機
關
則
應
加
以

糾
正
、
干
預
進
而
處
分
。

住
宅
火
災
保
險
為
配
合
地
震
保
險
之
納
保
，
自
九
十
一
年
四
月
一
日
起
，
已
改
為
一
年
期
之
新
制
住
宅
火
災
及
地

震
基
本
保
險
，
長
期
住
宅
火
災
保
險
予
以
廢
止
。
此
項
配
合
政
策
性
之
新
制
，
為
求
作
業
之
簡
化
以
便
利
社
會
大
眾
之

投
保
，
實
施
之
初
期
為
建
立
完
整
之
統
計
資
訊
，
於
第
一
階
段
之
自
由
化
期
間
，
仍
以
依
核
定
之
﹃
危
險
保
費
﹄
及

﹃
附
加
費
用
率
﹄
簽
單
為
宜
。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屬
政
策
性
之
保
險
，
以
無
盈
無
虧
之
方
式
經
營
，
本
於
無
利
潤
且

﹃
附
加
費
用
率
﹄
亦
較
偏
低
之
狀
況
下
，
為
避
免
過
度
之
惡
性
競
爭
，
僅
就
﹃
附
加
費
用
率
﹄
中
﹃
業
務
部
份
﹄，
開
放

自
由
釐
訂
，
其
餘
險
種
均
以
﹃
附
加
費
用
率
﹄
自
由
化
為
原
則
。

第
二
階
段
之
自
由
化
，
主
要
係
允
許
﹁
危
險
保
費
﹂
之
有
限
度
偏
離
，
因
為
在
第
一
階
段
如
果
嚴
格
之
執
行
，

﹁
危
險
保
費
﹂
應
已
建
立
市
場
完
整
之
統
計
資
訊
，
各
公
司
之
精
算
人
員
可
參
考
市
場
之
資
訊
，
並
根
據
公
司
內
部
實

際
之
經
驗
與
統
計
資
料
，
自
行
釐
訂
合
理
之
﹁
危
險
保
費
﹂，
惟
為
顧
及
實
施
之
初
，
各
公
司
精
算
人
員
之
經
驗
與
統

計
資
料
之
完
備
性
或
有
不
足
，
適
當
之
監
理
仍
有
必
要
，
主
管
機
關
對
於
偏
離
之
幅
度
，
仍
應
作
適
度
之
規
範
。
關
於

商
品
及
費
率
之
送
審
制
度
，
原
則
上
採
用
核
備
制
，
但
是
主
管
機
關
仍
有
權
予
以
認
定
，
如
認
為
不
適
合
採
取
核
備
制

時
，
仍
可
實
質
之
審
查
，
改
為
核
准
制
。
至
於
住
宅
火
災
及
地
震
基
本
保
險
與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等
政
策
性
之
保

險
，
為
顧
及
單
純
性
、
穩
定
性
與
公
平
性
等
原
則
，
仍
以
﹁
附
加
費
用
率
﹂
之
自
由
化
為
限
。

第
三
階
段
之
費
率
自
由
化
，
將
是
保
險
公
司
間
全
面
性
競
爭
的
局
面
，
經
過
第
一
及
第
二
階
段
之
準
備
與
調
適
期

間
，
保
險
公
司
應
已
尋
妥
本
身
之
利
基
與
競
爭
條
件
，
並
作
好
一
切
因
應
策
略
，
迎
接
未
來
之
挑
戰
。

︵
本
文
作
者
：
產
險
公
會
秘
書
長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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